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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公路總局刻正研議規劃情境式題目題型，預計 105 年 1 月起納入筆試題庫使用出題

。 

(四)機車路考增加考驗項目：研議增加包括「二段式左轉」、「變換車道」、「直角轉彎」

及「停車再開」等 4 項，因涉考驗場硬體設備新增，且部分監理站擴充空間不足需整體

重新規劃布設，預計 105 年 7 月 1 日實施。 

(五)輕型機車考照增加路考：本部刻正研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取消現行輕型機車駕照考驗免

路考之規定；另外界曾反映持汽車駕駛執照不宜再駕駛輕型機車部分，本部刻正檢討配

套法規修正草案。 

二、國內駕駛執照考驗須經筆試及路考考驗合格後，方能取得正式駕駛執照，與其他先進國家制度

，並無不同，但國內於監理單位或利用駕駛訓練班所設置之考驗場進行路考之考驗方式，確

實與歐美國家大多於實際道路實施路考之情形，有所差異；為利駕照考驗能更符合實際道路

狀況，公路總局刻正試辦汽車道路駕駛考驗計畫，藉由試辦計畫檢討實施實際道路路考之待

克服問題及研議解決對策，據以評估進一步全面實施實際道路路考考驗。 

（九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科技部若能在課題導向的基礎上，讓

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跨界對話與合作，不僅可以加速課題的解

決，也有機會讓不同領域的技術相互提升，讓原本可能是零和

的對峙，產生 1+1> 2 的綜效與價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57） 

許委員就科技部若能在課題導向的基礎上，讓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跨界對話與合作，不僅可

以加速課題的解決，也有機會讓不同領域的技術相互提升，讓原本可能是零和的對峙，產生 1+1>2

的綜效與價值所提質詢，經交據科技部查復如下： 

一、科技部補助「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經費配置並無任何變動的規劃，亦將持續支持基礎研

究經費 

(一)據統計，全國研發經費中屬政府投入者約 1,100 億元，分由科技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農業委員會及中央研究院等機關（構）規劃執行。而其中科技部每年獲分配約 400 億

元，用於支援學術研究、建構研發環境、培育獎勵科技人才、及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等，

並配合行政院政策協助跨部會推動時效性科技政策。 

(二)科技部 104 年度科技預算 414.8 億元，其中編列 211 億元用於補助學術研究計畫，約占科

技部科技預算之 51%，與 103 年度相較，略有成長。（103 年度科技預算 425.8 億元，其

中編列 207 億元用於補助學術研究計畫，約占科技部科技預算之 49%） 

(三)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涵蓋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工程技術、生物醫農、人文及社

會科學、科學教育發展等領域，依科技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統計結果，據研究人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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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勾選研究性質區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在核定件數與經費大致相當約為 1：

1。 

二、基礎研究是指無特定應用目的之研究且具高風險性，較不符合產業界立即的實用目的與經濟效

益，因此產業界一般較無意願投入經費從事基礎研究，而必須由政府補助大學校院及研究機

構從事基礎研究。就我國而言，科技部預算是國內大學校院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對於我

國科研實力之養成相當重要，且科技部對於基礎研究經費亦相當重視，並盡力維持基礎研究

經費之穩定性。然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本非「零和」關係，許多對社會產生效益的研究

，經常源自基礎科學，許多重大問題亦涵蓋跨領域研究，需要從人文、社會及技術面等不同

角度思考，結合基礎與應用等各領域研究人才共同尋找問題並解決問題。 

三、科技部改制前，在 101 年 7 月即已取消以 RPI 為衡量研究成果之單一指標，改以多元衡量指

標改善學術偏重論文數量之研究風氣。推動至今，社會及學術界仍有許多要求改進意見，因

此，科技部將持續滾動檢討補助及審查機制，並對於不同學術領域逐步建立多元性衡量指標

，希望引導研究人員思索研究計畫的社會效益，不論是探索未知或解決問題，在提案時多思

考研究議題之目的與重要性，強化學術研究的多元價值，提升研究成果質量與影響力，持續

落實推動研究成果質重於量之政策。 

四、科技部在支持自由探索型計畫外，已依社會議題推動問題導向型專案計畫，集結研究人員投入

該議題的前沿研究。未來推動的問題導向議題專案，將透過各式專案或學門研議，進一步具

體規劃形成共識後，以專案徵求計畫方式廣徵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共同參

與，發揮加乘效應。 

（九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 104 年度信保基金編列員工獎金 3.5
個月及增列自籌經費結餘獎金之合理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66） 

許委員就 104 年度信保基金編列員工獎金 3.5 個月及增列自籌經費結餘獎金之合理性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信保基金員工年終獎金係遵照貴院決議，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自 102 年度起每年編列

2.5 個月。 

二、另信保基金參考國外信保機構，依員工個人功績表現核發非固定之激勵獎金，以 1 個月為上限

，藉以激勵員工士氣，戮力達成單位績效目標；且激勵獎金之核發，非由捐助款支應，而係

由承作保證業務收入支應，不影響對中小企業之保證能量。 

三、信保基金因業務與銀行之徵信、審查放款、催收與檢查之性質相近，為爭取並留任具金融專才

之優質員工，員工獎金之發放不宜與其他金融機構差異過大。 


